广东省注册会计师协会
文    件
粤注协〔2011〕105号
	


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

违规行为处理决定书

考生陈中阳，身份证号：44010219891012005x：

经查，你在2011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《税法》科目中有如下违规行为：监考老师分发完答题卡及答题卷后（试题卷未发），发现你所用的笔有异常，要求你上交笔接受检查，你拿起笔夺门强行离开考场。

上述违规行为已经本会调查属实。依据《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违规行为处理办法》第九条（六）的规定，本会对你作出如下处理决定：

取消本年度本场考试成绩，5年内不得参加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。

    你若不服处理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处理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申请行政复议，或在收到本处理决定书之日起3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。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处理决定不停止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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